
臺北市芳和實驗中學接受指定捐款單(表一) 

捐款日期 
捐款人: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: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捐款金額 ☐現金        ☐銀行匯款 

金額:新臺幣       萬      仟      佰      拾     元整 

捐款項目用

途 

□1.促進學校課程與教學發展之事項。 

   □2.學生獎助學金。 

   □3.維護校園安全。 

   □4.辦理各項教育、體育、社團活動。 

   □5.新興、修繕校舍及設備。 

   □6.教職員工與學生突逢變故之生活急難救助。 

   □7.捐款人指定且與教育業務相關之具體用途。 

   □8.其他，請註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正式收據 捐款以個人或公司名義開立收據，可作為扣抵所得稅之用，並請

填以下資料： 

捐款(人)收據抬頭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電話：(H)                    (O)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備    註 

(公開徵信及

匯款方式) 

1. 依學校捐款收支管理委員會作業要點，應定期公告捐款者名單、金

額及用途刊登於本校網站，基於尊重您的意願，請勾選：(若無勾

選視為不同意) 

□ 同意公告捐款人姓名。 

□ 不同意公告捐款人姓名。 

2. 匯款戶名：臺北市芳和實驗中學地方教育發展基金 

匯款銀行：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公庫處(代號：0122102) 

匯款帳號：16050772700003 

學校聯絡電話：(02)27321961#503(出納組)      傳真：(02)27339859 

受指定捐款單位 出納組 行政管理中心主任 會 計 室 校  長 

     

 


